混凝土防冻剂产品CCC认证实施规则修订说明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117号令的有关要求，结合近两年的认证实践，对现行混凝土防冻剂产品CCC认证实施规则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一、修订的原则

因为认证依据标准未变化，所以工厂审查和产品检测要求也基本未变化。本次修订主要考虑了以下三个原则：
1、 体现出总局117号令的主要变化要求；

2、 结合近两年的认证实践，使一些要求的表述更加科学准确，不产生歧义；

3、 尽量使本次修订不对各方的使用带来实质影响。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正文第4.1.2条“申请文件”
增加了一个注释“ODM模式的认证活动执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涉及ODM模式的补充规定》的要求”。
2、正文第4.4.2条“认证时限”
体现总局117号令第16条要求，将认证时限从90个工作日调整为90天。

3、正文第4.5.1条“获证后的监督频次和方式”
    体现总局117号令第17条和第19条的要求，增加“认证机构根据获证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以及产品加工厂的良好记录和不良记录情况等因素，对获证产品及其加工厂进行跟踪检查的分类管理，确定合理的跟踪检查频次”、“监督检查可采取正常监督、飞行监督和专项监督检查等多种方式”、“如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认证机构根据分类管理的要求，对质量保证能力薄弱，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加工厂，认为有必要增加时”等内容。
4、正文第4.5.3条“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工厂审查存在不合格项整改时间从3个月调整为1个月，产品检测存在不合格整改时间从3个月调整为2个月。同时明确“如果产品检测不合格，应暂停该认证单元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工厂应在2个月内完成整改并重新进行产品抽样检测。产品重新抽样检测结果合格的可恢复其认证资格，继续使用认证标志；产品重新抽样检测结果仍然不合格的，将撤销其认证资格。”
  5、正文第5.1条“认证证书的保持”
体现总局117号令第22条要求，增加认证证书有效期以及有效期届满前90天内申请办理认证委托等要求。
6、正文第5.3.2条“证书其他信息的变更” 
体现总局117号令第24条要求，同时明确因其他信息变更而更换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不变。
7、正文第5.6条“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明确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应按《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等国家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执行。

8、正文第6.3条“相关要求”

体现总局117号令第23条要求，明确获证产品最小销售包装或产品合格证上标注认证证书所含内容的，应当与认证证书的内容相一致。
9、其他修订内容
结合近两年的认证实践，使一些要求的文字表述更加科学准确，不产生歧义，这种情况的修订共有14项。

